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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南京公用

股票代码：000421

信息披露义务人1：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214号

通讯地址：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214号

股份变动性质：协议转让，股份数量减少，持股比例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2：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214号

通讯地址：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214号1楼

股份变动性质：协议转让，股份数量减少，持股比例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3：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中央路323号

通讯地址：南京市中央路258号江南大厦17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不变

签署日期：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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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公用”“上市

公司”或“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南京公用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

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国资监管有权主体批准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

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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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上市公司、南京公用 指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城市建设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以非公开协议转

让的方式向南京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

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合计

43,73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61%

公用控股 指 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市城建集团、城建集团 指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交集团 指 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公用控股、市城建集团、公交集团

转让方 指 公用控股、市城建集团

受让方、市创投集团、创投

集团
指 南京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国资委 指 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结算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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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214 号

法定代表人 龚成林

注册资本 598,860.26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249704636J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对集团内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运作，承担保值增值。（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1998年 6月 18日
经营期限 1998年 6月 18日至 2048年 6月 18日
主要股东 市城建集团持股 100%，南京市国资委为实际控制人

通讯方式 025-83112950

2、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职务

龚成林 男 中国 南京 否
董事长、执行公司事务

的董事、总经理

刘伟伟 女 中国 南京 否 董事

叶宁莉 女 中国 南京 否 董事

（二）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214 号

法定代表人 龚成林

注册资本 2,001,487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745354372M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接受市政府委托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的投资、融

资、建设、运营、管理任务；从事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经营和资本

运作，盘活城建存量资产，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实施项目投资和管

理、资产收益管理、产权监管、资产重组和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02年 11月 28日
经营期限 2002年 11月 28日至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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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 南京市国资委持股 100%，为实际控制人

通讯方式 025-83112950

2、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职务

龚成林 男 中国 南京 否 党委书记、董事长

尹小峰 男 中国 南京 否 董事、总经理

王晨艳 女 中国 南京 否 董事、党委副书记

顾江宁 男 中国 南京 否 董事

吴健 男 中国 南京 否 董事

陆志虹 男 中国 南京 否 董事

陈小兵 男 中国 南京 否 董事

程曦 男 中国 南京 否 副总经理

臧锋 男 中国 南京 否 副总经理

张洁 女 中国 南京 否 副总经理

钟东 男 中国 南京 否 副总经理

朱继国 男 中国 南京 否 副总经理

（三）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323号
法定代表人 赵亮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134874942L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城市公共交通；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机动车检验检

测服务；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

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广告设计、

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平面设计；货物进出口；数据处理服

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

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洗车服务；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

轮胎销售；规划设计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

数字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1990年 8月 3日
经营期限 1990年 8月 3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 公用控股持股 100%，南京市国资委为实际控制人

通讯方式 025-8367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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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职务

赵亮 男 中国 南京 否 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浩 男 中国 南京 否 党委副书记、董事

姚建华 男 中国 南京 否 董事

陈昌林 男 中国 南京 否 董事

王彤彦 男 中国 南京 否 纪委书记

王飞廷 男 中国 南京 否 副总经理

陈清扬 女 中国 南京 否 副总经理

孙祥 男 中国 南京 否 副总经理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公用控股系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市城建集团持有公用控股100%股权，为公

用控股的一致行动人；公交集团系公用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为公用控股的一致行

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100.00%

市国资委

市城建集团

公用控股

公交集团

南京公用

100.00%

100.00%

49.38%

4.69%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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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为响应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相关要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拟通

过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积极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战略投资者，

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高资本市场认同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

无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具体计划安排，若发生相关权益

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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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及时间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非公开协议转让。

2025年11月12日，公用控股、市城建集团与市创投集团签署了《南京公用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公用控股、市城建集团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

方式以6.86元/股的交易价格向市创投集团转让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股份合计43,73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61%，转让价款共计299,994,660.00元。

其中，公用控股拟转让16,800,0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2%；市城建集团拟转让

26,930,9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9%。

本次权益变动时间为协议转让各方在中国结算办理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之

日。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11,278,842股，占总股

本比例为54.19%。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7,547,842股，占总股

本比例为46.58%。

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公用控股 283,659,711 49.38% 266,859,647 46.46%
市城建集团 26,930,936 4.69% 0 0.00%
公交集团 688,195 0.12% 688,195 0.12%
合计 311,278,842 54.19% 267,547,842 46.58%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减少持股比例合计7.61%。本次权益变

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及签署时间

转让方一：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转让方二：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南京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时间：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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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让方式及股份数量

1、鉴于本次股份转让是为了满足目标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实施国有资源整

合，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份转让采用非

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

2、转让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43,731,000股股份（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7.61%，

以下简称“标的股份”）转让给受让方，其中，城建集团将其持有目标公司26,930,936

股股份（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4.69%）转让给受让方，公用控股将其持有目标公司

16,800,064股股份（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2.92%）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按照

本协议的约定受让标的股份。

（三）转让价格

各方一致同意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6.86元/股，转让股份数总计43,731,000股，

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299,994,660.00元（大写：贰亿玖仟玖佰玖拾玖万肆仟陆佰陆

拾元整），其中受让方应向城建集团支付转让价款计人民币184,746,220.96元（大

写：壹亿捌仟肆佰柒拾肆万陆仟贰佰贰拾元玖角陆分），向公用控股支付转让价

款计人民币115,248,439.04元（大写：壹亿壹仟伍佰贰拾肆万捌仟肆佰叁拾玖元零

肆分）。

（四）转让价款支付

各方同意，受让方创投集团以现金方式向转让方支付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具

体支付方式如下：

1、在本协议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创投集团应向转让方支付本次股份转让价

款的30%，即人民币89,998,398.00元作为保证金。其中，向城建集团支付人民币

55,423,866.29元作为保证金；向公用控股支付人民币34,574,531.71元作为保证金。

保证金在各方办理标的股份过户前一次性转为股份转让价款。

2、在本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创投集团应向转让方支付全部剩余本次股

份转让款项。

（五）标的股份过户及信息披露

1、在受让方支付完毕本次股份转让全部价款后15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应积极

统筹并协助目标公司、受让方到深交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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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办理本次股份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各方确认，最迟应在深交所出具的股份协

议转让确认意见书有效期内（即六个月内）完成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2、标的股份过户至受让方名下后，受让方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南京公用公

司章程的规定，作为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享有相应的权利并履行相应

的义务，可以提名或推荐1名目标公司董事。

3、转让方和受让方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就本协议的签订、履行中的相关事宜，及时向南

京公用提供或出具相关信息和文件，及时就本次股份转让履行监管部门要求的信

息披露义务。

（六）锁定期承诺

1、创投集团承诺，自标的股份登记在其名下之日（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载明的日期为准）起十二个月内，

不得以任何方式减持标的股份。

2、创投集团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的

要求，就受让标的股份出具相关股份锁定承诺并办理标的股份锁定事宜。

（七）协议成立及生效

1、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起成立。

2、本协议在本次股份转让获得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后生效。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中，受让方需支付的股份转让款全部来源于自有或自筹资金。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

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六、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取得国资监管有权主体批准及深交所合规性确认后，方

能在中国结算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七、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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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在本报告书中披露的以外，本次权益变动未附加

其他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就转让

方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不存在其他安排。

八、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转让方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非

经营性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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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六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卖南京公用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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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

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

他信息，亦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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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4、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股份转让协议；

5、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备查阅。投资者也可以在

深交所网站（www.szse.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龚成林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龚成林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 亮

年 月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南京市

股票简称 南京公用 股票代码 000421

信息披露义务人 1名称
南京公用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注

册地

南京市玄武区

中央路 214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 2名称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2 注

册地
南京市玄武区

中央路 214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 3名称
南京公共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3 注

册地

南京市中央路

323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311,278,842 股人民币普通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54.19%
具体情况如下：

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283,659,711股
持股比例：49.38%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26,930,936股
持股比例：4.69%
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688,195股
持股比例：0.12%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变动数量：减少 43,731,000 股人民币普

通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变动比例：减少 7.6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



267,547,842股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46.58%
具体情况如下：

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减少 16,800,064 股

变动比例：减少 2.92%
变动后的持股数量：266,859,647股
变动后的持股比例：46.46%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减少 26,930,936 股

变动比例：减少 4.69%
变动后的持股数量：0股
变动后的持股比例：0%
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不变

变动比例：不变

变动后的持股数量：688,195股
变动后的持股比例：0.12%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方式：协议转让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暂无

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具体计划安

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取得国资监管有权主体批准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

字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龚成林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

字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龚成林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

字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 亮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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